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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医药”）的委托，指派本所胡宗亥、洪

艺琛律师出席未名医药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未名医药提供的以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 未 名 医 药 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山东未名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32）、《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及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相关的文件。 

3. 未 名 医 药 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山东未名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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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22-042）、《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及与本次股

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文件。 

4.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本次股东大会其他相关文件。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

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

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或机构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未名医药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山东未名生物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32），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

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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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出席办法、投票规则等，并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出席或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等事项。未名医药于

2022年 8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

媒体上发布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

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22-042）、《山东未名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1）及与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现场会议于 2022年 8月 22日（星期一）14:30在山东省淄博市

张店区北京路 69号按时召开；按照会议通知，未名医药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8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8月 22日 9:15-15:00。 

综上，未名医药就本次股东大会履行了相关通知和公告程序；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未名医药发出通

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履行

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截至 2022年 8月 15日下午 3:00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未名医

药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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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8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00,522,256股，占未名医药股份总数的

30.3943％。 

根据未名医药提供的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450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145,320,136股，占未名医药股份总数的 22.0270％。

该等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

构验证其身份。 

合并计算现场会议与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34人（注：因存在有股东既参加

了现场会议投票又参加了网络投票，故在合并计算出席会议股东人数

时剔除了重复的数据），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45,841,492股，占

未名医药股份总数的 52.4212％。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

未名医药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未名医药董事会召集，未名医药董事会已于 2022

年 7月 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三、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出的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期间，持有未名医药 3%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

市易联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 11日向未名医药董事会提交了

《关于提请增加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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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未名医药于 2022年 8月 13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山东未

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公告编号：2022-042）、《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及与本

次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文件。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 

经验证，出席未名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就公告列明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未名医药按《公司章

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未名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1.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未名医药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公告，未名医药股东除可

以现场投票外，还可以采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未名医药为本

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

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未名医药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2.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未名医药股东，均有权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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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投票、交易系统

投票和互联网投票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网络投票系统

认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在参与网络

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告、表

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结果 

投票全部结束后，未名医药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

行了合并统计，并于现场宣布了最终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299,773,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6794％；反对 39,561,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391％；弃权 6,506,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14％。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99,953,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7314％；反对 39,145,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188％；弃权 6,743,1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4,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498％。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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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同意 300,181,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7975％；反对 39,046,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03％；弃权 6,613,3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22％。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99,169,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5049％；反对 39,616,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550％；弃权 7,055,51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5,4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01％。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0,142,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7862％；反对 38,807,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210％；弃权 6,891,6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927％。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19,162,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858％；反对 21,049,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64％；弃权 5,62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4,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278％。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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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岳家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80,282,286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刘文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73,499,412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郑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24,322,951股 

表决结果：当选。 

（4）选举黄桂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64,796,913股 

表决结果：当选。 

（5）选举于秀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10,197,403股 

表决结果：当选。 

（6）选举于文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58,838,054股 

表决结果：当选。 

 

8.《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肖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46,177,385股 

表决结果：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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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张荣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46,190,968股 

表决结果：当选。 

（3）选举刘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35,050,293股 

表决结果：当选。 

（4）选举夏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74,388,294股 

表决结果：当选。 

 

9.《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选举曾嘉诺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83,036,226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闫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55,679,217股 

表决结果：当选。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未名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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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名并经本所盖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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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胡宗亥 

 

 

                                                

洪艺琛 

  

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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